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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广州三孚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孚新科”）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华兴审字[2025]24010700025 号”审计报告。在此

基础上我们检查了三孚新科编制的后附 2024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明细表

（以下简称“明细表”）。该明细表已由三孚新科管理层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监管机构”)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

（2024 年 5 月修订）》（上证函〔2024〕1476 号）（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相

关要求”）的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明细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监管机构上市规则及相关要求的规定编制明细表以满足

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明细表不存在由于

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明细表发表专项核查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专项核查工作。中国注册














